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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附件一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與夥伴們：

2021 年疫情持續延燒，零組件嚴重缺料，價格狂飆，交期拉長，但是公信在全體員工兢兢

業業努力之下，營業額及稅後淨利均創下近年佳績，營收 19.53 億元，成長率 26%，營業毛利率

守住 25%，稅後淨利達 1.3 億元。由於公司過去多年在車用電子的超前部署投資創新技術，2021

年讓我們得以乘著電動車浪潮而起，車電產品貢獻了 1.18 億元營業額，年營業額持續成長了 21%，

且佔整體營業額 6%。但疫情尚未停歇，我們仍將更審慎評估及強化營運，不負股東期望。 

 2021 年精簡型電腦產品線與大客戶的策略合作關係更加穩固；除仍為其硬體的唯一供應商，

更合作成為軟體銷售夥伴，提高了整體精簡型電腦價值，在台灣建立了不少成功案例。POS 端點

銷售系統持續配合客戶需求開發新機種，深耕並擴大歐洲市場。汽車電子產品是公信努力強化投

資力道之重點，因此 2022 年我們設定車電發展與布局目標是以電子和電控為技術發展的核心，

整合可用內外部資源，進行產品布局。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突破舊思維框架，創新技術研發，

對外擴展新策略合作，投資布局以掌握致勝先機，維持公司優勢與市場競爭力。 

茲將一一○年度主要營運成果與一一一年度營運計劃概要報告如下：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合併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一一○年度 一○九年度 

營業收入 1,953,027 1,553,695 

營業毛利 487,711 414,499 

營業淨利 146,353 123,956 

母公司業主之稅後淨利 130,995 98,571 

(二)營運績效與獲利能力 

主要產品精簡型電腦於 2021 年營業額約新台幣 16.62 億元，較 2020 年成長 27%；POS 端點

銷售系統也較 2020 年成長 16%，營業額約新台幣 1.73 億元；汽車電子年營業額約新台幣 1.18

億元，成長 21%。 

以下為 2021 年主要的營收概況與獲利能力狀況：

1.2021 年營業額和 2020 年比較，成長 26%。  

2.2021 年毛利率 25%，較 2020 年減少 2個百分點。  

3.2021 年營業利益率 8%，與 2020 年相同。 

4.2021 年母公司業主之稅後淨利率 7%，較 2020 年增加 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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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策略 

1.公司在 2022 年的營運策略重點 

(1) 精簡型電腦：發展衍伸機種，持續產業跨界合作；固守本業，以卓越品質和優質服務，讓

客戶滿意。 

(2) 端點銷售系統：加速新一代低階 POS 平台的設計，取代舊有高成本機種，以此高 CP 值機

種，提升現有客戶競爭力，並推展到其他新興市場，增加銷售量。 

(3) 汽車電子的營運策略有三：1.以模組化和標準化套件為發展方針，提升產品本身的技術整

合能量，擴大電動巴士的產值。 2.由零部件導向升級為電子汽車平台套件，建構中控平

台 + BCM 車身控制器 + VCU 整車控制器系統，並結盟電池、機電廠商、車體廠商等，發

展乘用車與特殊車輛的產品與平台，一起共創電動車平台套件。3.持續參與協助政府制定

車載通訊系統協議，研發的車電產品通通必須納入政府道路法規標準，並整合外部雲端後

台廠商多元化的應用(中華電信、勤崴、弋揚)，延伸車電軟硬體平台技術，拓展商機。 

2.產品與銷售 

(1) 精簡型電腦：持續拓展 IGEL 軟體銷售和尋求代理其他軟硬體解決方案(10ZiG)，提供完整

的軟硬體解決方案。 

(2) POS 端點銷售系統：持續與歐洲獨家代理商攜手合作，加強深耕壯大歐洲市場；深化與美

國代理商的合作關係，努力擴展北美市場。 

(3) 汽車電子：2019 年公信的車電產品只有 3家客戶數，到了 2021 年我們成長到 9家客戶數，

2022 年將提供更完整的智慧座艙整合方案以服務更多客戶。我們將以電子和電控為技術

發展的核心，整合可用內外部資源，進行產品布局，為商務拓展鋪路。 

(四)投資布局與研究發展狀況 

2022 年公信將積極布局東南亞 Thin Client 軟硬體整合銷售，開拓亞洲智慧辦公市場；開發

更具性價比優勢的 POS 端點銷售系統，協助既有客戶提升競爭力，持續挹注成長動能。在車用電

子領域，以電子和電控為技術發展的核心，整合可用內外部資源，進行產品布局。目前政府積極

鼓勵電動車發展，拉動整體汽車供應鏈轉型升級，公信會牢牢把握住這個發展契機，持續強化設

計及製造能力，充份掌握電動車技術的需求，累積自身競爭優勢，期許在汽車供應鏈中扮演重要

角色，並開拓更多國際商機。 

公信擁有陣容堅強的經營團隊及員工，會持續在各產品線充分發揮合作無間的實力，繼續茁

壯。謹再次感謝各位股東長久以來對公司的支持與鼓勵，我們也將以贏得最大的營業利潤為目

標，回饋給所有股東。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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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

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玉寬會計師及李典易會計師查核竣

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

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

如上，報請 鑒察。

此致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楊棋材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8-
7

03622
矩形



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及一一○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

-9-
8

03622
矩形



-10-
9

03622
矩形



-11-
10

03622
矩形



-12-
11

03622
矩形



-13-
12

03622
矩形



-14-
13

03622
矩形



-15-
14

03622
矩形



-16-
15

03622
矩形



-17-
16

03622
矩形



-18-
17

03622
矩形



-19-
18

03622
矩形



-20-
19

03622
矩形



-21-
20

03622
矩形



-22-
21

03622
矩形



-23-
22

03622
矩形



-24-
23

03622
矩形



-25-
24

03622
矩形



-26-
25

03622
矩形



-27-
26

03622
矩形



-28-
27

03622
矩形



附件四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公 信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實 務 守 則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辦法名稱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一條 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進經

濟、社會與環境生態之平衡及永續

發展，爰參照「上市上櫃公司永續

發展實務守則」訂定本守則，以資

遵循。 

為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促進經

濟、社會與環境生態之平衡及永續

發展，爰參照「上市上櫃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實務守則」訂定本守則，

以資遵循。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二條 本守則適用範圍包括本公司及關

係企業之整體營運活動。 

本公司於從事企業經營之同時，應

積極實踐永續發展，以符合國際趨

勢，並透過企業公民擔當，提升國

家經濟貢獻，改善員工、社區、社

會之生活品質，促進以永續發展為

本之競爭優勢。

本守則適用範圍包括本公司及關

係企業之整體營運活動。 

本公司於從事企業經營之同時，應

積極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以符合平

衡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發展之國

際趨勢，並透過企業公民擔當，提

升國家經濟貢獻，改善員工、社

區、社會之生活品質，促進以企業

責任為本之競爭優勢。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三條 本公司推動永續發展，應注意利害

關係人之權益，在追求永續經營與

獲利之同時，重視環境、社會與公

司治理之因素，並將其納入公司管

理方針與營運活動。

本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應本於

尊重社會倫理與注意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權益，在追求永續經營與獲

利之同時，重視環境、社會與公司

治理之因素，並將其納入公司管理

方針與營運活動。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四條 本公司對於永續發展之實踐，區分

為以下各層面：

一、落實公司治理。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三、維護社會公益。

四、加強企業永續發展資訊揭露。

本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之實

踐，區分為以下各層面：

一、落實推動公司治理。

二、發展永續環境。

三、維護社會公益。

四、加強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五條 本公司遵守法令、公司章程規定，

及本公司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

證券交易所所簽訂之契約、相關規

範，並考量國內外永續議題之發展

趨勢、公司本身及集團企業整體營

運活動對利害關係人之影響等，訂

定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有關管理

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經董事會通

過後，並提股東會報告。股東提出

涉及永續發展之相關議案時，公司

本公司遵守法令、公司章程規定，

及本公司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

證券交易所所簽訂之契約、相關規

範，並考量國內外企業社會責任之

發展趨勢、公司本身及集團企業整

體營運活動對利害關係人之影響

等，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

或有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

畫，經董事會通過後，並提股東會

報告。股東提出涉及企業社會責任

配合

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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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董事會宜審酌列為股東會議案。 之相關議案時，公司董事會宜審酌

列為股東會議案。

第六條 本公司之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以督促企業實踐永續發

展，並隨時檢討實施成效及持續改

進，確保永續發展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之董事會於公司推動永續

發展目標時，宜充分考量利害關係

人之利益並包括下列事項：

一、提出永續發展使命或願景，制

定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

方針。

二、將永續發展納入公司之營運活

動與發展方向，並核定永續發展之

具體推動計畫。

三、確保永續發展相關資訊揭露之

即時性與正確性。

(以下略) 

本公司之董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以督促企業實踐社會責

任，並隨時檢討實施成效及持續改

進，確保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之落

實。

本公司之董事會於公司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時，宜充分考量利害關係

人之利益並包括下列事項：

一、提出企業社會責任使命或願

景，制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

或相關管理方針。

二、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公司之營

運活動與發展方向，並核定企業社

會責任之具體推動計畫。

三、確保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揭

露之即時性與正確性。

(以下略)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七條 本公司為健全永續發展之管理，宜

建立推動永續發展之治理架構，且

設置推動永續發展之專（兼）職單

位，負責永續發展政策、制度或相

關管理方針及具體推動計畫之提

出及執行，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宜訂定合理之薪資報酬政

策，以確保薪酬規劃能符合組織策

略目標及利害關係人利益。

本公司為健全企業社會責任之管

理，宜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專

（兼）職單位，負責企業社會責任

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及具體

推動計畫之提出及執行，並定期向

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宜訂定合理之薪資報酬政

策，以確保薪酬規劃能符合組織策

略目標及利害關係人利益。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八條 本公司應本於尊重利害關係人權

益，辨識公司之利害關係人並透過

適當溝通方式及利害關係人之參

與，瞭解其合理期望及需求，並妥

適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

永續發展議題。

本公司應本於尊重利害關係人權

益，辨識公司之利害關係人並透過

適當溝通方式及利害關係人之參

與，瞭解其合理期望及需求，並妥

適回應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重要

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十條 本公司宜定期舉辦董事與員工之

企業倫理教育訓練及宣導永續發

展之相關事項，並將其與員工績效

考核系統結合，設立對應之獎勵及

懲戒制度。

本公司宜定期舉辦董事與員工之

企業倫理教育訓練及宣導企業社

會責任之相關事項，並將其與員工

績效考核系統結合，設立對應之獎

勵及懲戒制度。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十二條 本公司宜致力於提升能源使用效

率及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低之再

生物料，使地球資源能永續利用。

本公司宜致力於提升各項資源之

利用效率，並使用對環境負荷衝擊

低之再生物料，使地球資源能永續

利用。

配合

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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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第十七條 本公司宜採用國內外通用之標準

或指引，執行企業溫室氣體盤查並

予以揭露，其範疇包括：

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

排放源為公司所擁有或控制。

二、間接溫室氣體排放：輸入電

力、熱或蒸汽等能源利用所產生

者。

三、其他間接排放：公司活動產生

之排放，非屬能源間接排放，而係

來自於其他公司所擁有或控制之

排放源。

(以下略) 

本公司宜採用國內外通用之標準

或指引，執行企業溫室氣體盤查並

予以揭露，其範疇包括：

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溫室氣體

排放源為公司所擁有或控制。

二、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外購電

力、熱或蒸汽等能源利用所產生

者。

(以下略)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規及「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辦理資訊公開

，並應充分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

之永續發展關資訊，以提升資訊透

明度。

本公司揭露永續發展之相關資訊

如下：

一、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永續發展

之治理機制、策略、政策及管理方

針。

二、落實推動公司治理、發展永續

環境及維護社會公益等因素對公

司營運與財務狀況所產生之風險

與影響。

三、公司為永續發展所擬定之推動

目標及措施。

四、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

題。

五、主要供應商對環境與社會重大

議題之管理與績效資訊之揭露。

六、其他永續發展相關資訊。

本公司應依相關法規及「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辦理資訊公開

，並應充分揭露具攸關性及可靠性

之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以提升

資訊透明度。

本公司揭露企業社會責任之相關

資訊如下：

一、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之企業社會

責任之治理機制、策略、政策及管

理方針。

二、落實推動公司治理、發展永續

環境及維護社會公益等因素對公

司營運與財務狀況所產生之風險

與影響。

三、公司為企業社會責任所擬定之

履行目標及措施。

四、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

題。

五、企業社會責任之實施績效。

六、其他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資訊。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三十條 本公司宜編製永續報告書，揭露推

動永續發展情形，其內容宜包括如

下：

一、實施永續發展之制度架構、政

策與行動方案。

二、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

題。

三、公司於落實推動公司治理、發

展永續環境及維護社會公益之執

本公司宜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書，揭露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情形，

其內容宜包括如下：

一、實施企業社會責任之制度架

構、政策與行動方案。

二、主要利害關係人及其關注之議

題。

三、公司於落實推動公司治理、發

展永續環境及維護社會公益之執

配合

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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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行績效與檢討。

四、未來之改進方向與目標。

行績效與檢討。

四、未來之改進方向與目標。

第三十一條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永續發

展相關準則之發展及企業環境之

變遷，據以檢討改進公司所建置之

永續發展制度，以提升推動永續發

展成效。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與國際企

業社會責任制度之發展及企業環

境之變遷，據以檢討改進公司所建

置之企業社會責任制度，以提升履

行企業社會責任成效。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三十三條 本準則制定於中華民國一○九年

二月十八日。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三月十六日第

一次修正。 

本準則制定於中華民國一○九年

二月十八日。 

新增

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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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盈餘分配表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 110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374,958,252 

加：民國 110 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742,932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375,701,184 

加：民國 110 年度稅後淨利 130,995,160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3,173,809)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7,716,424) 

可供分配盈餘總額 475,806,111 

分配項目：

股東股息(每股新台幣 1.3 元) (82,708,079) 

期末未分配盈餘 $         393,098,032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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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公 信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章 程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第八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電子方式為

行使表決權的管道之一，以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有關其行使之相關事

宜，悉依現行法令之規定辦理。

本公司股票上市(櫃)後，於召開股東

會時，本公司應提供股東以書面或

電子作為行使表決權方式，股東得

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

權；其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相關事宜悉依法

令規定辦理。

配合

法令

編修 

第廿六條 第廿六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

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略) 

第三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十一月八日。 

第三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

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廿六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

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略) 

第三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十一月八日。 

新增

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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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公 信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第三條 資產範圍及用詞定義 

 (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

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及下

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

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

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

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

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

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理性，

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

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

適當且合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資產範圍及用詞定義 

(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

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

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

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

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

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

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

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

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

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四條 評估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決定方式

及參考依據應依下列規定：

一、有價證券投資

(略) 

(二)價格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

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有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

二、不動產或設備 

(略)  

評估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決定方式

及參考依據應依下列規定：

一、有價證券投資

(略) 

(二)價格參考依據：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

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

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有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配合

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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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三)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

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或專業估

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

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情

形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

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因

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略)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

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 

(以下略) 

二、不動產或設備 

(略) 

(三)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

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或專業估

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

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情

形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

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

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

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略)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

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 

(以下略) 

第廿條 決議程序 

(略)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之。 

本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

公司有第一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將第

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公

司與其母公司、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

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及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

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

決議程序 

(略)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二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

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

部分免再計入。 

(略)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之。 

配合

法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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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改

說明 

交股東會、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第廿二條 資訊公開程序 

(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

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初級巿場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行之

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

券（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申

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或證券商因承

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

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以下略)

資訊公開程序 

(略)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

於初級巿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

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

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銷

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

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以下略)

配合

法令

修訂 

第廿八條 本程序制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

十五日。 

(略) 

中華民國一○八年十一月八日第九次修

正。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十次

修正。 

本程序制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

十五日。 

(略) 

中華民國一○八年十一月八日第九次修

正。 

新增

修訂

日期 

-37-
36

03622
矩形



附件八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職稱 姓名 學經歷 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持有股

數(股) 

獨立 

董事 
葉匡時 

美國卡內基美崙大學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學士 

高雄市政府副市長 

中華民國交通部長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教授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及系主任 

實聯精密化學(股)公司副董事長 

學學國際文化創意事業(股)公司董事 

聯強國際(股)公司獨立董事 

上海東冠健康用品(股)公司獨立董事 

0 

獨立 

董事 
楊棋材 

交通大學經營管理博士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公司總經理 

財團法人國紹泌尿科學教育基金會董事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公司董事 

士鼎創業投資(股)公司董事 

0 

獨立 

董事 
胡瑞卿 

交通大學 EMBA 

美國 Stanford 大學碩士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學士 

漢民微測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全磊微機電(股)公司副總經理 

美商英特爾策略投資部總監 

㵢杰(股)公司董事長 

祥誠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恆達智能科技(股)公司董事 

漢民科技(股)公司副總經理 

醫智亮加速器(股)公司執行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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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命名

